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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体检协议

甲方:呼和浩特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

联系人：雅茹娜 联系电话：15754975100

乙方: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

联系人：衡玉钰 联系电话：18047192194

为有序开展体检工作，确保参检人员的体检质量和健康利益，经

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就以下事宜达成共识，依照有关规定签订本协

议。

一、乙方责任和义务:

1．乙方根据甲方具体情况和要求为军休干部提供健康体检服务，

为甲方办理健康体检，体检方式为办理健康体检卡，办卡数量金额为:

金额 1500 元一张的体检卡，暂定办理 700 张，总计体检金额

为人民币壹佰零伍万元整（1050000 元整），健康体检卡的有效期为

5 年，体检项目自由选择。乙方保证所提供的体检项目符合国家医疗

体检相关标准和行业惯例。

2．乙方保证体检场所，体检使用的一次性无菌医疗、卫生用品、

体检现场实验室采样及相关检测条件符合卫生部第 48 号令《医院感

染管理办法》。体检使用的医疗设备应符合国家规定，并通过计量监

督部门年检。

3．乙方确保体检的医疗安全。合理安排体检流程，重视体检时

的态度，为甲方提供体检上的便利。保证健康体检及服务质量并顺利



完成。

4．军休干部体检结束后，乙方在 10 个工作日内签发个人体检报

告，并对体检过程中所发现的不同症状做出专业注释和医疗建议。

二、甲方责任和义务:

1．乙方医务人员开展健康检查时，甲方人员应提供必要的帮助，做好

体检前的准备及宣教工作，并组织受检人员按时参加健康体检，体检

前应认真阅读体检注意事项。

2．请体检前 3-5 天向乙方微信公众号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

体检中心”预约体检时间。

三、结算方法:

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，款项依据实际办卡数量结算。请甲方在财

政拨款下发后 30 日内将所有款项打到乙方账户，如未履行合同规定

期限付款，每日按应付而未付金额的 2%付违约金;本协议签订后按照

双方约定给甲方办理体检卡并发放。甲方付款前，乙方应提供与甲方

付款金额相符的符合甲方财务要求的发票，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，

并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，乙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，否

则应承担合同总价款 2%的违约金。

乙方收款账户信息如下:

名 称: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

开户行:农行鼓楼支行

账 号:05510101040000910

四、隐私保护条款



保密范围：乙方应对甲方员工体检过程中涉及的个人信息、体检

结果、健康状况等所有相关资料予以保密。未经甲方员工书面同意，

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用于本协议约定以外的其他用途。且上

述保密义务不因本合同的履行完毕、终止或中止而解除，直至保密信

息已进入公共渠道或通过合法渠道可获得。

五、争议解决方式

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，应以友好协商解决为原则，如无

法协商解决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六、其他:

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（盖章） 后生效，

如非法定代表人签署，则需提供签字人的授权委托书、签字人的身份

证复印件、出具授权委托书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

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。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方贰份，乙方壹份，具有

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:呼和浩特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(签字):

2025 年 5 月 14 日



乙方（盖章）: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(签字):

2025 年 5 月 14 日


